
 
 
 
 
  
 
 

 

 

 
 
 
 
 
 
 
 
  
 
 
 
 
 
 
 
 
 
 
 
 
 
 
  
 
 
 
 
 
 
 
 
 
 
 
  
 
 

2015 年 10 月 19 日 

【明慧网】2015 年 5 月开始，

中国大陆掀起诉江大潮。据明慧网

综合报道，从 5 月底到 9 月 30 日，

已超过十八万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

及家属向中国 高检察机关控告、

起诉前中共头目江泽民。那今天发

生在中国的诉江大潮就摆在人类面

前如何选择历史机缘呢？ 
一、选择正义良知就是为自己

选择了光明美好的未来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江

泽民为首的中共统治集团开始对人

类正义、良知的毁灭！“名誉上搞

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

死白打，打死算自杀”是江泽民对

法轮功实施群体灭绝性迫害的黑指

令。这场迫害波及之广，范围之大，

影响之深，危害之大，历史上绝无

仅有。 
十六年来，法轮功学员冒着被

绑架，关押，判刑的生命危险，持

续不断地耐心向世人讲着真相，唤

醒着那些被中共江泽民集团毒害蒙

蔽的生命，过程中，有许多政法系

统的司法警官，检察官，警察，法

官明白真相后认识到了这场迫害的

群体灭绝性犯罪性质，和他们面临

的悲惨后果，积极加入到检举揭发

和暗中提供情况，保护法轮功学员

的行列中来，为自己选择将功补过

的机会。也是在选择好的未来！ 
二、迫害善良、为虎作伥、助

纣为虐就是断送自己的前程和未来 
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迫害法轮

功的邪恶运动中，在谎言欺骗，强

权胁迫和利益诱惑下扭曲了众多人

的人性与良知。致使一些政法系统

的官员和警察，是非颠倒，选择了

与邪恶为伍。这些人置法律于不顾，

丧失了基本的道义和良知，深陷迫

害法轮功的犯罪泥潭不能自拔，

后落得个被江氏集团抛弃，成了他

们的替罪羊。 

中国大陆的所有政法系统的官员

和警察们应该知道被打虎拍蝇的都是

迫害法轮功的人。在诉江过程中再给

众生一次选择得救的机会，时间已经

不多了。 
这些警察犯了什么罪 
据中国宪法、中国刑法、中国刑

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警察及政府工

作人员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至

少犯有以下十四项犯罪。 
（一）警察或其他人员等，未经

邀请、未经许可，强行闯入法轮功学

员的家，犯了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 
（二）警察或其他人员等，到法

轮功学员住处抢走电视机影碟机录音

机电脑及打印机、钥匙、证件、存折、

现金、手机、相机、首饰等贵重物品

和各种车辆，乘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之

机，或对法轮功学员实行绑架未遂，

不管是对法轮功学员使用暴力、胁迫

还是使用其他方法，犯了抢劫罪。 
（三）警察或其他人员等，乘法

轮功学员外出之机，到法轮功学员住

处搬走电视机、影碟机、录音机、电

脑及打印机、钥匙、证件、存折、现

金，手机、相机、手表、首饰等贵重

物品、自行车、电动车、汽车，没有

实行绑架法轮功学员的，犯了盗窃罪。 
（四）警察或其他人员等，把法

轮功学员强行带走，绑架劫持到某处，

如洗脑班，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

等，向法轮功学员家居勒索“生活费”，

保证金，其它名目的财物，或迫使法

轮功学员购买看守所，劳教所，监狱

里的高价生活用品，变相索得钱财，

不管是否勒索成功，犯了绑架罪。绑

架法轮功学员为人质，向法轮功学员

家属索要，收取财物，敲诈勒索，也

是绑架罪。 
（五） 警察或其他人员等，以非

法占有目的，对法轮功学员或其家人

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财

物，犯了敲诈勒索罪。 

（六）警察或其他人员等，对

法轮功学员搜查身体，闯入法轮功

学员家搜查住所，未出示《搜查证》，

犯了非法搜查罪。 
（七）按照中国的现行法律，

法轮功是合法的，法轮功学员是合

法公民，警察或法轮功学员工作的

单位等人说法轮功学员违法，给法

轮功学员扣上罪名，故意捏造并散

布虚构的罪名，损害法轮功学员的

名誉、人格犯了诽谤罪。 
（八）警察、街道办事处，村

委等人公然故意用恶毒刻薄的语言

对法轮功学员嘲笑辱骂，往法轮功

学员身上泼污物，或强迫法轮功学

员吞食污物，把合法的法轮功学员

的头发剪掉、剃掉，特别是剪的七

零八落，强迫法轮功学员游街，侮

辱人格，破坏名誉，犯了侮辱罪。 
（九）警察把法轮功学员囚禁

在洗脑班、派出所、劳教所、监狱、

监狱医院、或其他地方；法轮功学

员工作的单位保卫科等人员或任何

人把法轮功学员关在一个屋子里、

办公室里，派人监视、限制法轮功

学员不能离开、私设刑堂、私自禁

锢，犯了非法拘禁罪。 
（十）警察等人对法轮功学员

施用肉刑（如殴打、吊铐、捆绑、

电击，以及其他折磨肉体的方

法……）或变相肉刑（如冻、餓、

烤、晒、强迫站立、蹲着，不让睡

觉……）逼取口供，逼迫法轮功学

员承认强加的伪证、强加的罪名不

管是否取得口供，犯刑讯逼供罪。 
（十一）警察等人，对法轮功

学员家人，采取暴力或威胁手段，

逼迫法轮功学员或法轮功学员家人

说出其他人，出卖或变相出卖人，

作伪证或变相作伪证，以此伪证企

图迫害其他人，犯了非法暴力罪。 
（十二）警察等人变相故意，

伤害法轮功学员的身体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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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包括伤害肉体，用

不明药物毒害神经中枢……)致使

法轮功学员受伤，或致残的，犯

了故意伤害罪。 
（十三）警察等人迫害法轮

功学员致使死亡的，犯了故意杀

人罪 
（十四）警察等人逼迫法轮

功学员放弃信仰，犯了非法剥夺

宗教信仰自由罪。 
以上犯罪行为，违反了中国

宪法、中国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

律。 
其实作为一名警察或政府人

员等，也是中共邪党体制的受害

者，被邪党利用来做伤天害理的

事，成为专门欺压善良民众的御

用工具， 是悲哀，到头来成为

大的受害者。也许有些警察会

认为是身不由己，这是一项工作，

是执行命令。可是做什么事都一

看法律，二看良知，否则就是盲

目的执行命令。真正罪责来临时，

没有哪一个上司会为你承担责任

的。还有 重的一点，就是没有

哪一条法律明文规定在中国炼法

轮功有错。 
因此希望聪明的警察能明辨

是非，不要为了眼前一时利益而

自毁未来，做什么事情总要给自

己留退路。识时务者为俊杰，当

历史翻开崭新的一页时，面对全

新的标准来衡定与审判各自时，

能全身而退才是聪明人。◇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辽宁

报道）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上

午，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法院在抚

顺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第一看守

所（即抚顺南沟看守所）第二法庭

——东洲区法庭非法庭审法轮功学

员胡国舰。北京市北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雅军当庭做了无罪辩护。 
今年四十五岁的胡国舰，曾被

非法判刑十年，在狱中被四次关押

小号折磨，他多次以绝食抗议非法

关押迫害。二零一零年末出狱时，

身体已被折磨得出现脑血栓病状，

至今未见明显好转，曾多次晕倒，

做脑 CT 诊断为严重小脑萎缩，有

智力障碍。 
二零一五年七月七日，胡国舰

在发放真相资料和贴不干胶时，被

抚顺阿金沟派出所警察绑架，当天

晚上九点左右胡国舰住处被抄，第

二天把他送入抚顺市第一看守所，

被非法关押至今。 
辩护律师在庭辩上一开始就指

出，公诉人在《起诉书》中指控被

告人胡国舰涉嫌利用×教组织破坏

法律实施罪证据不足，在逻辑上是

荒谬的。辩护律师当庭利用现行的法

律和法规充分辩述了公诉人对胡国

舰的指控的证据不足和逻辑上是荒

谬之处：首先《宪法》第 35 条规定

公民有言论自由，到目前为止找不到

任何法律法规对法轮功的法律上的

禁止。其次公安部于二零零零年五月

十日以[2000]公通 39 号文颁布《关于

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

知》，其中第二条规定跨省的“邪教

组织”由公安部认定，省内的“邪教

组织”报公安部核准后由各省公安厅

认定，同时认定了十四个“邪教组

织”，其中并没有法轮功。因而此案

缺乏犯罪证据。胡国舰对法轮功的信

仰及即使传播信仰宣传品，是行使

《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权利，是一种

合法行为。 
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是真正的

邪教。中共邪教并没有资格评判什么

是邪教。但即使根据中共制定的法律

法规，迫害法轮功也是违法的。请各

位法官尊重公民的宪法权利，承担起

应有的历史责任，敢于直面现实和自

己的良知，遵循法治精神，判本案被

告人胡国舰无罪，予以释放。◇ 

1、孟庆武，男，凌源市刀尔登

镇派出所副所长，任职期间，一贯

仇视大法和大法弟子，多次抓捕大

法弟子并罚款。于二零零四年十一

月八日晚突袭非法抓捕十二名大法

弟子。在派出所审讯时，谩骂女大

法弟子，当场遭报昏死过去。善良

的大法弟子戴着手铐将他扶到床

上，慈悲正念将其救活。他本应痛

改前非，立功赎罪，可他不知悔改，

仍旧与大法为敌，积极参与迫害大

法弟子。于二零零五年秋与摩托车

相撞险些丧命。现在瘫痪在床，痛

苦不堪，得到了的报应。 
2、 李艳峰 凌源市沟门子镇

人，在二零零一年到二零零三年间

任凌源市四官营子镇派出所副所

长，跟随江氏流氓集团，伙同所长付

俊清、国立军等一同疯狂迫害四官营

子镇大法弟子，抄家、罚款，有的被

拘留、劳教。在二零零四年遭恶报，

得了脑血栓，躺在炕上不能动。 
3、 张怀武，男，三十多岁，原

凌源市雹神庙乡派出所警察。九九年

“七.二零”以后，不断抓捕大法弟

子，殴打、罚款是他的惯例，勒索现

金中饱私囊，并肆意践踏撕毁大法资

料。于二零零一年十二月酒后骑摩托

车窜入一大货车下，当场毙命。◇ 

 

2015 年 10 月 9 日下午，居

住在辽宁抚顺市顺城区格林书香

院的法轮功学员赵金凤被市国保

彭越等 5 人绑架、抄家。原因是

控告江泽民，当晚赵金凤就回到

家中。 
抚顺市公安局国保支队： 
电话：2452787378、2452787390 
副队长金大风 2452787387 
支队长彭越 13841334590 
教导员耿聃 13504130110 
关勇 13009251616 


